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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规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管理服务工

作的通知 

  吉人社办字[2015]83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省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管理服务，建立职责明确、流程顺畅、统一规范、

服务高效的工作机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转变工作观念，改进工作方式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从事养老保险的工作人员要按照空面依法
治国的要求，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依法行政观念，实

现退休审批向自退休管理服务的观念转变，认真履职尽责，做好基本养老保险

管理服务工作。要不断完善新形势下的工作制度和内控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的

制约和监督，从制度上保障养老保险政策的正确贯彻和执行。进一步转变服务

方式，加强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工作协调配全，结合本地实际，为参保单位

和人员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二、加强管理与服务，完善各项制度 

  （一）双审复核制度 建立健全退休管理服务双审复核制度，各项业务均由

一名经办人员审核，一名经办人员复核，加盖两名经办人员名章。通过双审复

核制度，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享受条件认定依法合

规。 

  （二）退休预审制度 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用人单位职工退休资格预审

制度。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退休的可提前一年，从事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的可提前半
年，对领取待遇条件进行预审，减轻用人单位养老保险社会事务负担。 

  （三）内部联审制度 对参保人员出生时间、连续工龄等认定过程中遇到的

疑难问题，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可由养老保险科（处）牵头组织，会同法
规、仲裁、信访等科（处）组成联审小组，也可由局分管领导组织相关工作人



员，通过召开联审会议的方式，进行集体认定。联审小组或联审台议的认定依

据和结论应以文字形式记载，行政部门存档的同时，存入职工档案。 

  （四）特殊工种岗位原始材料留存制度 对职工原始档案中特殊工种工作经

历记载不清楚或不完整的，经办人员应告知单位或本人提供能够证明相关经历

情况的原始材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对新提供的原始材料真实性和有效
性进行认定，经认定有效的原始材料复印件应存入退休人员档案。 

  （五）延迟领取养老保险待遇备案制度 对符合延迟退休或延迟领取养老保

险待遇政策的人员，由用人单位按规定程序和管理层级，报同级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备案。月人单位须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

具的《延迟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备案表》，职工在备案期限内继续缴纳养老

保险费。 

  三、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 

  （一）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退休管理服务工作的组织
领导，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各项政策，严格履行工作程序，指导用人单位和档案

托管机构相关工作，及时准确为参保人员提供政策咨询。实际工作中与服务对

象就退休管理服务产生行政争议的，要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通过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及信访程序依法妥善处理，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或逃避责任上交矛盾。 

  （二）各地退休管理服务、养老保险待遇计发等工作，要按全省统一的流

程执行，不得随意自行调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

人单位以及档案托管机构，应协同配合、严格执行，不得自行增加审批环节或

增设服务对象的义务。 

  （三）有条件地方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采取

“一站式办公”方式，按照各自职责和工作分工，协同做好退休管理服务工

作。 

  （四）本通知下发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用人

单位以及档案托管机构，应通过服务窗口或适当形式甚开管理服务流程，按新

流程开展工作。 

  附件： 

  1.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管理服务工作流程 

  2.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资格审核表样 

  3.延迟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备案表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15 年 10 月 12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管理服务工作流程 

  一、退休申报 

  （一）申报条件用人单位职工（包括个人接续养老保险关系人员）达到国

家规定的退休条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 15 年。 

  （二）申报办法 

  l.单位职工退休，由所在单位向工商注册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申

报。单位申报前，应按照《关于印发<职工退休审批公示办法>的通知》（吉劳

社养字[2001]6 号）规定进行公示，其中，提前退休的，需由本人提出申请并

签字确认。 

  2.个人参保退休，由本人向档案托管机构提出申请，档案托管机构负责申

报。档案托管机构应履行管理服务职责，提供优质便捷服务，定期进行退休条

件筛选，对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人员，通过托管档案留存的联系方式及时
告知。托管档案人员申请提前退休的，档案托管机构应及时申报，经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审核不符合提前退休条件的，做好登记记录，不得再次以相同条

件申报提前退休。 

  （三）申报材料 

  1.申请退休人员档案； 

  2.《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资格审核表》； 

  3.用人单位出具的退休公示证明； 

  4.申请病退、退职的，提供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劳动能力鉴定

表》； 

  5.延迟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应提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延迟

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备案表》。 

  二、资格审核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退休资格审核。 

  （一）审核事项 

  1.出生时间； 

  2.参加工作时间及视同缴费年限的连续工龄； 

  3.退休时间； 

  4.退休类别； 



  5.折算工龄； 

  6.基本养老金加发条件。 

  （二）审核方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在《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资格审

核表》签署审核意见。 

  1.符合退休条件的，应签署审核意见，包括退休类别、退休时间； 

  2.不符合退休条件的，应注明原因； 

  3.加盖两名经办人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退休审核专用章、办理日期； 

  4.退休资格审核表的填写，原则上不能涂改，确需更改的，应在涂改处加

盖经办人名章。 

  经审核的《吉林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资格审核表》，应履行告知

程序，并自本人签字确认。 

  申报退休人员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要求用人单

位或个人，自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缴费事项审核，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出具

缴费记录： 

  1.个人或单位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应告知补缴； 

  2.不符合在当地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告知按规定转移基本养老保

险关系； 

  3.缴费年限达不到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条件的，应告知相应的一次性补缴政

策。 

  三、基本养老金计发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符合退休条件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

规定核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出具《吉林省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核算

表》（由省社会保险局统一制定），经职工本人签字确认后，办理领取基本养

老金手续。 

   


